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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7-4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环股份”）与宜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下简称“宜兴开发区”)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就推进实

施“10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晶金刚线切片产业化项目”达成合作事宜，签署了《10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晶金刚线切片产业化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一、签署合作协议情况 

1、合作目的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与宜兴开发区对接合作，加速推动公司重大项目落户宜兴开发区，做优

做强新能源产业，推进实施公司 10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晶金刚线切片产业化项目。 

2、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中环股份在宜兴开发区投资新上“10GW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晶金刚线切片产

业化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总投资 30亿元，首期投资 20亿元。 

（2）项目分年实施，预计单晶硅切片产能将达到 10GW。中环股份将增加环保设施投入，

对项目的工业废水进行回收利用，实现零排放。 

（3）双方合作共建股权投资基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 20亿元人

民币，其中：中环股份出资 2.5亿元人民币，宜兴开发区出资 2.5亿元人民币，由宜兴开发区

协调银行配资 15亿元人民币。 

（4）项目银行配资的增信，由双方各半承担。宜兴开发区为银行配资提供的增信，由中

环股份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以其设备和固定资产提供反担保。 

（5）宜兴开发区为项目提供 100 亩以上的生活配套设施用地，按照住宅用地进行评估和

招挂拍，土地价格和具体操作方式另作商议。 

（6）宜兴开发区为项目提供装备贴息，具体按照宜兴市政府又好又快政策执行，最低不

低于装备总额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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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7年上半年，中环股份在宜兴开发区成立项目公司，宜兴开发区协助中环股份完

成项目立项、新公司注册、环评等前期工作。 

（8）关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组建和运作，双方将与合作银行另行签订协议。同时，由宜兴

开发区负责协调在宜兴成立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项目合作，将发挥公司太阳能用晶片产业全球领先的技术开发能力、产销规模优

势和光伏制造业“工业 4.0”先进理念，在江苏宜兴打造又一具有全球优势的晶片制造基地，

对公司实施全国化产业布局、全球化商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2、本次项目合作协议的签署，公司与宜兴开发区建立了长期、全面的深度合作，充分利

用各方的优势，促进宜兴经济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做优做强新能源产业，共同推

动当地产业经济发展。 

3、本次项目合作事宜对公司 2017年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该合作事项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6日 

 




